
主动公开 佛山教职〔2021〕12 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21-2022 学年度

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校历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启聪学校、体校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校历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（粤教职函〔2018〕9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见附件 1），

我局制定了《2021－2022 学年度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校历》（以

下简称《校历》，见附件 2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《通

知》精神，结合以下要求，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校历的制定和执行，是各级各类中职学校（含市属、区

属，公办、民办中职学校）强化纪律观念，规范办学行为，严格

教学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。请各校高度重视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

贯彻落实，依照我局下发的《校历》，认真制定本校行事校历并

严格执行。

二、请市属中等职业学校于 6 月 30 日前将本校新学年校历

以书面形式（盖章版 pdf 及电子文档）报我局高教办（职成科）

备案，电子邮箱:dzzzjk@163.com。区属各中等职业学校将本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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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学年校历以书面形式（盖章版 pdf 及电子文档）报区教育局备

案，由区教育局汇总审核后于 6 月 30 日前报我局高教办（职成

科）备案，电子邮箱:dzzzjk@163.com。原则上，不符合《通知》

和《校历》要求的，不予备案。

三、各校要确保学校教学秩序的严肃性和规范性，校历备案

后，未经同意，不得擅自调整学期开学和结束日期。各区教育主

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中职学校执行校历情况的监督和检查，对违

反《通知》要求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视情况轻重予以处理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校历有关事宜

的通知（粤教职函〔2018〕97 号）

2.2021－2022 学年度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校历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1 年 6月 16日

（联系人：路涵瑜，联系电话：8206 0475）

抄送：广东省教育厅。


	



